
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岳阳楼区残联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8日
	事项名称
	残疾人证核发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办事对象
	残疾人

	法定期限
	七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七个工作日

	实施机关
	岳阳楼区残联
	责任科室
	办证室

	咨询电话
	0730-8239082
	投诉电话
	0730-8331480

	受理条件
	1.岳阳楼区户口,年龄三岁以上的；2.残疾对象


	申报材料
	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各壹份

2寸彩照3张

医院相关材料



	法定依据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第三十五条残疾人证由残疾人所在地县（市、区）残疾人联合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办理。残疾人联合会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残疾人办证。

	收费标准
	免费


	运
行

流

程

图
	岳阳楼区残疾人证办理流程图




持楼区户籍的申请人（或法定监护人）到户籍所在地社区（村委会）提出办证申请，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如实填写申请人相关信息。社区（村委会）残协初审后对申请人申请资格无异议的在申请表上签属意见并加盖公章





1.社区（村委会）


残协





2.乡（街道）残联





申请人（或法定监护人）持相关资料报乡（街道）残联审批，并由乡（街道）残联在申请表上签属意见加盖公章





3.区残联残疾评定





申请人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3张2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相关医学证明资料及申请表到区残联进行残疾评定，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不能进行直接评残的，到指定医院进行残疾等级鉴定。精神、智力残疾到岳阳市康复医院鉴定；听力、视力残疾需提供市一医院近期相关诊断鉴定证明；言语、肢体残疾到楼区康复医院鉴定；先天性失语需提供社区或单位证明；因病或外力因素造成的伤残须治疗满一年后方可参加残疾等级鉴定





4．区残联分管领导审核





区康复医院评残工作人员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对照《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残疾标准》确定残疾类别、等级，交办证室审查并签属意见。一、二级重度残疾须报分管领导审核





5．市残联复审





审核通过后区残联办证室工作人员将申请人基本资料和残疾评定情况录入残疾人证管理系统，并报请市残联复审





6.区残联发证





复审通过后，区残联办证室七个工作日后发放残疾人证（一、二级重度残疾须提供5寸全身彩照一张）





对残疾等级有异议或因残疾加重需要进行等级变更的须到区残联指定医院进行重新鉴定，重复本办证流程3至6项





有异议或残疾加重









